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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照明灯具协会

消费纠纷和解制度

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做好消费维权工作，化解消费纠

纷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本制度所称消费纠纷，是指消费者在本单位消费时，其

合法权益受到损害，与本单位产生的消费纠纷。

二、消费纠纷范围：商品、服务质量和售后服务。

三、消费纠纷和解原则：自愿、公平、公正，更有利于消费

者权益保护。

四、消费者主张诉求途径：消费者直接到本单位投诉处理机

构（如消费维权联络站）投诉或向相关行政部门提起投诉（申诉）。

五、消费纠纷和解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、国家“三包”相关法律法

规规定、《消费投诉处理制度》和《消费维权质量承诺制度》等。

六、本单位依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自觉守法经营，积

极开展消费投诉举报的处理工作，妥善处理消费纠纷。

七、建立健全投诉处理机制，建立专门的投诉处理机构（如

消费维权联络站），设置专门处理消费纠纷的工作人员以及投诉

热线电话，积极在相关行政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开展消费纠纷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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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。

八、投诉处理机构（如消费维权联络站）负责登记、受理、

转办、处理、反馈、跟踪回访各类消费投诉（含消费者投诉和相

关行政部门转交）。建立投诉登记制度，详细记录每件消费纠纷

以及处理情况，应该包含内容：

1、消费者姓名、联系方式、投诉日期；

2、投诉内容，要求以及相关的事实依据；

3、投诉处理结果（需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确认）；

九、消费纠纷在受理后应及时按分类进行处理，对于商品瑕

疵问题，采取质量先行负责，落实质量承诺责任，承担“三包”

责任；对于服务质量问题，有过错的要道歉并及时纠正；对于售

后服务问题，要切实优化售后服务质量，提升消费者满意度等；

原则上，简单纠纷应在 3 天内处理完毕，较复杂纠纷应在 7 天内

处理完毕。若消费纠纷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处理，应及时告知消费

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工商部门申诉，或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由

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，或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十、对于消费者情绪激动或发生肢体冲突的纠纷，工作人员

应及时赶赴现场协调，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应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

报警，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事后处理工作。

十一、处理纠纷的工作人员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消费者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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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意识，处理态度要和蔼、耐心、负责任、高效率。处理过程要

认真、冷静，遇到无法和解的纠纷应及时向上一级主管汇报情况。

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保护消费者资料的规定，未经消费者同意不

得公开其个人资料及投诉情况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十二、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佛山市照明灯具协会

2021 年 1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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